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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视剧有感
法律文化

□ 张建伟

  一般人看影视剧，不过图个消遣，对于

情节之靠谱与否，没人会较真。

  有许多影视剧情节，也认不得真，要正

经八本较起真来，不过是自寻烦恼。

  去年看过一部电影《古董局中局》，当时

只顾看个热闹，没去想那其中有些情节是不

是靠得住。这几天闲来无事，在网上浏览，发

现另有一部《古董局中局》电视剧评分6.6分，

比电影得分5.9分略高一些。看来电视剧比电

影的口碑要好一点，究竟如何，还得自己去

品鉴。

  这部同名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由马伯

庸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故事说的是：民国

时期，文物界权威组织“五脉”掌门许一城，

将武则天明堂里的稀世珍宝——— 佛头卖给

了日本人，被定为汉奸枪决了此一生。半个

世纪后，取得佛头的日本人的后代遵其遗嘱

将佛头归还中国，指名要交还许一城的后

代。许一城的孙子许愿隆重出场，应邀接收

这个无价之宝。许愿的父亲许和平当年抛下

许愿，造成许愿只能自谋生路，虽学得鉴宝

的本领，毕竟只是一个混迹市井之人，当个

古董铺的小老板。如今出头的机会来了，佛

头要他接收，在古董界，许愿立即引起各方

注目。“五脉”黄家后人黄烟烟给他带来父亲

死讯，让他又承受一次打击。许愿接收佛头

一事遭到药不然的干扰，许一城的故交付贵

也参与其中。许愿在佛头交接之前，需要破

除各方纠缠，从阴谋中突围，查明佛头的

真相。

  这种故事，类似盗墓题材作品，作者天

马行空的想象空间很大，因此小说写得热闹

非凡。影视化之后，故事情节更让人眼花缭

乱，对于观众来说充满吸引力。当初坐在电

影院里，我几乎为这个传奇故事所打动，觉

得电影煞是好看。找到电视剧看起来，也觉

得很有观众缘，算是上乘的娱乐消遣品。不

过，要认真起来，仔细想想，这类故事荒诞无

稽，即使表面上情节流畅，顺理成章，仍然经

不起推敲。

  《古董局中局》中先声夺人的一个情

节，是许一城因将佛头交给了日本人而被

当作汉奸被判死刑执行枪决。电视剧片头，

将时间地点定为1937年冬季飘雪的北平，场

面壮观而庄严：三辆挎斗摩托车在前面开

路，后面几辆军车，上面全副武装的军人押

解着表情严肃的许一城驶向刑场，在民众

的围观之下，几名军人一字排开，指挥官一

声令下，黑洞洞的枪口一起射出子弹，许一

城饮弹身亡。这个场景，拍得很有震撼感。

不过，这种场景，完全出于臆造，毫无史实

依据：许一城将古董卖给或者送给日本人，

这一行为，按当时刑法没有相应罪名可以

治罪，那时将文物古董进行销售或者馈赠

给外国人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许一城并

非现役军人，用不到特别程序法进行军法

审判，也轮不到军人用枪决方法执行死刑；

那时按刑法规定（非特别刑法）死刑执行的

方法是绞刑。小说家和影视编导为了故事

情节的“好看”，不会花点心思做一点考证

工作，尽管这种考证一点也不难。这类情节

靠不住，原因就在于此。

  同样的情况，在另一部热门电视剧《北

平无战事》中的法庭戏中也展现无遗，那场

法庭戏中法庭中的诉讼角色乱得近乎荒谬，

法庭布局和诉讼主要角色的庭上表现也显

得有些离奇。

  小说、戏剧这种文艺作品的创作，本以

想象力为翅膀，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就难有高

超的艺术作品，此即人们常说的“艺术源于

生活，高于生活”。但是，艺术真实也要以现

实中的真实为依托，想象力偏离了这种真

实，就容易流为一种荒腔走板。好在很少有

读者或者观众会计较这些真实不真实的问

题，尤其是，历史上的真实，谁都没有直接经

验，随便让小说家或者影视创作者去瞎编。

  但是，如果创作者能够再认真一点，会

多一些经得起推敲的良心作品，也会少些被

大方之家哂笑的机会吧。

看书界

彰显经典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治国平天下：王蒙读荀子》是作者读荀子的立意高度，实际

行文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认知方法到

事业精进、从独善其身的人格养成到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王蒙

先生一一精细剖析，在人工智能元宇宙方兴未艾的今天，于现实

人生和未来展望，在葆有热气蒸腾的生活温度、澄澈澎湃的人文

理想的同时，竟然也不乏一种科学态度。

  不同于孔孟老庄的或重于行思体悟或偏于抽象概括，荀子的

思想理论体系相对完备，逻辑层次更为丰富细腻，在王蒙先生一

贯的纵横捭阖谈古论今畅快淋漓幽默风趣的解读之下，荀子的真

知灼见穿越两千年的时空依然光芒闪耀，彰显出经典智慧坚韧蓬

勃历久弥新的生命力量。

敦煌民族发展史的基本脉络

  《敦煌民族史》收集并列举大量资料，描述并论证了不同时期

敦煌民族的活动、业绩及相互关系、成败得失，印证了敦煌民族大

步走过的“历史正道”。敦煌，举世闻名，历史上一直是个多民族聚

居的地区，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民族间

既有冲突与争斗，也有和睦共处、友好往来，尤以后者为主，构成

了历史上敦煌民族关系的主旋律。敦煌地区现存的500余个洞窟，

在敦煌发现的7万多卷古代文献，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敦煌地区的

社会生活、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等提供了弥

足珍贵的资料。

  本书作者积多年之功，利用回鹘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多语种

文献，从民族史的角度切入，对敦煌地区的古代民族进行全面而

深入的研究。全书凸显了诸民族对敦煌、河西及丝绸之路开发的

贡献，充分说明民族和谐共处乃历史正道，真实反映了敦煌民族

发展史的基本脉络。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

  《重塑田园：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农人返乡手记》会聚24位新

农人，图文并茂地呈现他们返乡创业、重塑农田的真实经历。“新

农人”是我国当下新生的一个群体，指那些有过城市学习、工作或

生活经历之后，重新选择投身到农业的人群。无论从出身、能力、

阅历、经历、理念、追求来看，他们都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存在较

大差异。在当下这个技术、市场、商业环境发生剧变的时代，乡村

振兴需要注入新农人的新鲜血液，才可能发展出一个个生机勃勃

的新农村。

  既有生态农业、社区农业创新的成功案例，也有实践中的失

败总结；既有对他国农业发展的细微观察，也有对当下中国新农

村建设的真切体验。全书以“此心安处”“上下求索”“他山之石”三

章展开，书写新农人在返乡务农过程中的所思所感，呈现乡村振

兴战略下新农村建设的鲜活故事，细节丰富，情感真挚。

全面披露波谲云诡的众生相

  《全面披露》这部小说以法律和法庭为背景，以一名明星女

律师为主角，以一桩离奇的杀妻之案为核心，牵扯出波谲云诡的

众生相。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样一部情节跌宕、细节逼真、反

转精彩的悬疑作品，竟来自一名法律人——— 加拿大传奇大法官

贝弗莉·麦嘉琳。麦嘉琳是名副其实的律政界风云人物。她生于

1943年，是加拿大史上第一位女性首席大法官，也是在任时间最

长的首席大法官，被公认为加拿大最高法院最杰出的法律人

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译者是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陈

新宇，和作者麦嘉琳一样，陈新宇也是一位跨界达人，既是一名

理性的法律人，又是一名感性的文艺者。陈新宇爱好写诗，文采

斐然，他的译笔生动而流畅，极好地还原了麦嘉琳爽利、清新的

文风。

□ 王利明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这就高度概括了民

法典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民法典作为“社会生

活的百科全书”，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

益，更关系到每一个行业的发展、每一项具体业

务的开展。因而，民法典在金融行业中同样也发

挥基础而重要的作用，为金融业务提供了基础

性的法律制度支持，影响了整个金融市场活动，

并为金融监管体系构建了基本框架。金融行业

的实务操作和争议解决都离不开民法典的规范

和指引。

  自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后，各行业都针

对民法典对本行业的影响进行了思索与研究。金

融业务属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的业务领域，这本《重塑金融规则：〈民法典〉对金

融业务的影响及应对》便从法律和金融的视角深

入解读了民法典对金融业务的影响，并对由此产

生的新问题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金融对法律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最需要法律

予以规范。金融业务具有专业性强、业务类型新

颖、交易结构多元、法律关系复杂等特点，因而，金

融法律业务也

始终面临两个

难题：一是金融

交易实践、交易结构、交易范式始终处于不断变化

之中，多变的金融业务创新让金融法律从业者目

不暇接。二是我国的金融法律规范性文件纷繁复

杂，新规层出不穷，政策更替频繁，对分散、庞杂的

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并在此基础上找寻共同的规

律难谓容易。虽然金融业务纷繁复杂，但各类金融

活动与金融创新都建立在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之

上，金融业务难以脱离民法具体规则和基本原则

的规范指引。一方面，我国采用民商合一体例，在

民法总则之外不另设商法总则，而由民法典总则

编从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

任、诉讼时效等多个方面为民事生活和商事交易

提供共同适用的基本规则，有效地协调了民法和

商法之间的关系，为金融业务的开展和不断创新

提供了制度基础。另一方面，民法典各个分则编

又对具体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进

行调整，弥补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商事特别立法

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存在的空白或者不周延，从而

将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虽然民法典中

鲜有直接指向具体金融业务的法条，但民法典各

编又与金融业务联系密切，甚至直接影响到金融

交易结构中的每一个环节，这就凸显了民法典在

金融业务中的重要作用。

  民法典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民事立法的体

系化，也必将对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基本的规

则。虽然在民法典之外有大量的涉及金融业务的

单行法，但这些单行法的适用必须要以民法典为

基本遵循。同时，民法典对单行法的修改和完善

也为金融实践与金融创新带来诸多变化，这就

需要金融法律从业者全面掌握民法典的变化及

其背后的价值理念。民法典时代的金融法律从

业者需要从整个民法典体系出发，全面理解金

融交易架构，及时发现和防范可能的交易风险。

本书在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难能

可贵地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建议，为阅

读本书的金融法律服务从业者提供参考，具有

一定启发意义。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本书撰写团队

均由长期专注于金融法律实务的律师组成，撰写

过程中，他们坚持从实务中来到实务中去的方

式，使得理论与实务相得益彰，值得肯定。同时，

也希望包括撰写团队在内的金融法律服务从业

者，在金融法律实践中学以致用、融会贯通，以发

挥民法典在金融行业中的治理效能。

  “道无定体，学贵实用。”民法典的生命力在

于实施，宣传好、普及好、实施好民法典，使民法

典形成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是今后法

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期盼更多的法律人投身

于宣传普及民法典的实践之中，真正使民法典走

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 刘峰 周海燕

  现如今，律师是一个令人羡慕和向往的职

业，但放在古代，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时的

律师可没有今天这么体面，可以正大光明地登

堂入室，在公堂上慷慨陈词。在这里，我们就来

看看古代律师的众生相，体会一下他们的酸甜

苦辣。

  在《清稗类钞·狱讼》中记载了一个坏律师，

人送绰号“破鞋”，可见其口碑之差、人品之烂。

“破鞋”办过这样一起案子，有一个不孝子，被父

亲告到衙门，说他“忤逆”。按照当时的法律，这是

重罪，是要掉脑袋的。不孝子向“破鞋”求救。以下

是他们的对话：

  “破鞋”律师：“这回你可惹大麻烦了。根据我

们大清的法律，儿子是不能反诉父亲的，所以我

也帮不了你！”

  不孝子见状，连忙掏出一包沉甸甸的银子，

塞给“破鞋”律师：“这是律师费，请笑纳！”

  “破鞋”律师接过银子，果然眉开眼笑。他思

忖片刻，眼珠一转，心里马上有了主意，便问当事

人：“你可曾成家？”

  “已有妻室。”

  “那就好办了。来来来，你转过身去，背对着

我，把手掌摊开。”

  不孝子不明所以，只好照做。过了一会儿，

“破鞋”律师把两张纸条塞到了不孝子的手里，告

诉他：“这是我写的两道符，记住，一定不要擅自

打开。到了对簿公堂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讲，紧

紧攥着这两道符，跪在地上哭就行了。”

  不孝子将信将疑，可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

办法，只好信了“破鞋”律师。到了公堂之上，他一

句话都不说，紧握双拳，痛哭不已。县官一看，觉

得其中必有隐情，喝问：“被告为什么不申辩？你

手里是什么东西？呈上来给本官看看。”不孝子仍

旧一言不发，接着哭。

  这回县官更加怀疑了，命令衙役：“过去掰开

他的手。”

  衙役从不孝子的手中掏出了两个纸团，呈

给县官。县官打开一看，脸色骤变，只见一张纸

条上写着：“妻有貂蝉之美。”另一张纸条上写

着：“父生董卓之心。”县官的想法顺理成章，原

来这被告是满腹委屈，可家丑不可外扬，只好借

用典故，申明真相。但碍于卑幼不能控告尊长的

法律，又不便将诉状交给县官，唯有紧握双拳、

当堂痛哭。

  县官的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当堂呵斥原告，

也就是不孝子的老父：“老而无耻！”就这样，“破

鞋”律师的一条“锦囊妙计”，终于让不孝子化险

为夷。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例如，清人俞蛟著的

小说《梦厂杂著》里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名屠夫发

现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脑门一热，挥刀便砍，结

果把自己老婆砍死了，奸夫却趁机逃脱了。按照

当时的法律，是允许“杀奸”的，不过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捉奸捉双，当场杀死，即“于奸所亲获奸夫

奸妇登时杀死”。现在可好，奸夫跑了，杀奸变成

了杀人。傻眼的屠夫连忙去向当地一位著名律师

求助。

  这位律师索要了高额的律师费之后，举重若

轻地对屠夫说：“小事一桩，明天你开门做生意的

时候，谁第一个进来，你就一刀将他结果了，把尸

体拖进房间，和你老婆的尸首摆在一块儿，制造

一个杀奸的现场，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屠夫恍然大悟，连忙赶

回家中作准备。第二天，屠夫操刀在手，见有人进

门买肉，也不看是谁，一刀劈死。这个倒霉鬼是谁

呢？就是那位著名律师的儿子。

  看了这两则故事，相信您对古代律师的形象

也大致有个了解。讼师的形象之所以差，就是因

为他们利欲熏心，不择手段，为了钱财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操纵生死，出入人罪。“或据律引例，深

文周纳；或上下其手，颠倒黑白；一语足于救人，

亦足于杀人”。

  不过，这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的原因还要

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去寻找。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的价值取向是“无讼”或者“息讼”，诉讼本身是

被否定、被排斥的，因为它影响社会和谐、败坏社

会风气，让人们变得好斗争胜、唯利是图。这种法

律价值观直到今天还发挥着它的影响力，也有一

定的合理性。

  孔子曾经做过鲁国的大司寇，也就是首席大

法官，他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

乎！”就是说，审理案子，我跟其他人的做法都差

不多。应该让诉讼不发生。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

指导思想的历朝历代，凭入学修养考取功名的各

级官员，都以“无讼”为施政目标，想方设法地息

讼。既然诉讼是被排斥的，那么在诉讼中为当事

人代写诉状、出谋划策的讼师，自然也是备受歧

视的。这从文化上、制度上决定了律师的形象和

地位。

  古代的法律对律师的行为作出了诸多限制。

例如，诉讼的时候当事人必须亲自出庭，禁止委

托他人代理。如果当事人是官员或者年老、残疾、

病重的人，可以由家人代理，其他人是不能代理

的。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律师参与诉讼的途径；

禁止“教唆词讼”，只能替别人写诉状，但不能歪

曲或夸大事实，篡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否则轻

则打屁股，重则判处有期徒刑若干年；也不能写

书教别人打官司，一旦抓住，不是判刑就是充军

流放。《唐律·斗讼》的规定就非常有代表性：“诸

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

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

  既然主流文化和法律对讼师加以排斥，讼师

的形象不佳就可以理解了。讼师还有个诨号叫

“讼棍”，为什么叫“讼棍”呢？有这样一种解释，有

些人要钱不要命，不惜以身试法，教唆词讼，被法

官抓到后打了一顿屁股。可是这种人好了伤疤忘

了疼，屡教不改，屡打屡犯，他的屁股就像根棍子

那样特别扛打，所以斥之为“讼棍”。“讼棍”之所

以顽固，屁股之所以扛打，无非是收入可观，所得

丰厚。所以，古代的律师尽管风险大且不甚体面，

还是有人敢于为之铤而走险。

  （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

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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